韶关市网络微短剧产业扶持政策（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培育发展韶关市网络微短剧产业，加快推动文化产业赋能“百千万工程”，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推动短剧创作繁荣发展的意见》（广电发〔2022〕67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措施。
第一条  设立扶持资金。市财政每年安排微短剧产业发展资金不超过200万元，用于支持鼓励网络微短剧剧本创作、拍摄播映以及产业活动等工作。

第二条  资金使用范围。微短剧产业发展资金用于支持鼓励网络微短剧剧本创作、拍摄播映以及产业活动等事项,对具有较高影响力及示范引领作用的网络微短剧创作精品、在韶关从事拍摄制作或者建设微短剧拍摄场地设施的企业团体给予支持帮助。
第三条  鼓励优秀微短剧剧本创作。支持市场主体创作。

（一）适时从创作内容含有韶关元素或体现韶关特色的剧本当中评选出14部剧本进行扶持。
1.优秀剧本2部,每部扶持1.5万元。

2.创意剧本4部，每部扶持1万元。

3.潜力剧本8部，每部扶持0.6万元。

如果无剧本达到优秀、创意、潜力剧本评选标准，可以空缺。

（二）代表韶关参加国家、省参赛作品，获评国家级优秀奖励5万元，获评省级优秀奖励3万元。
第四条  支持微短剧拍摄播映。

（一）微短剧作品含有韶关元素或体现韶关特色，取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节目登记备案号》或《平台节目备案号》，且作品在各大网络视听平台上线播出、播映收益或点播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给予扶持奖励。
1、每部作品单个平台三个月内有效播放量达30万次以上（按平台最高有效播放量计算，下同）,扶持第一出品方最高1万元；

2、每部作品单个平台三个月内有效播放量达100万次以上,扶持第一出品方最高5万元；

3、每部作品单个平台三个月内有效播放量达300万次以上,扶持第一出品方最高10万元；

4、每部作品在单个平台达到申请扶持条件，已申请过的平台不能叠加播放量重复申请，每部作品累计最高扶持10万元。
（二）吸引获得国家、省宣传文化广电部门扶持剧目的剧组来韶拍摄取景制作，其作品起到宣传韶关文旅和人文特色作用，则依据播放效果、传播范围及社会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价，评选出好、较好、一般三个等次分别给予出资方实际制作费10%、8%、6%的补助，每部最高10万元。

（三）适时选取不超过5部在韶关拍摄制作或讲述韶关故事、宣传韶关形象的网络微短剧给予摄制补助，重点剧补助8万元，普通剧补助5万元。
第五条  支持培育市场主体。在韶关从事拍摄制作的企业团体，有固定办公场所并具备必要办公条件，拍摄制作含有韶关元素或体现韶关特色的微短剧作品，取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节目登记备案号》或《平台节目备案号》，作品年度营业收入超过50万元，按拍摄成本每部给予10%补贴，每部最高补贴5万元，同一企业每年获资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第六条  支持培育产业基地。支持微短剧产业基地（园区）建设，鼓励微短剧制作、发行、演员经纪、器材租赁、知识产权保护等上下游企业在韶关从事微短剧产业活动，建设拍摄基地（数字摄影棚）、短剧场景和打卡点，对新建或改建以服务微短剧摄制作为主要业态的拍摄基地(数字摄影棚)，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超500万元的,按实际投资额的3%给予项目建设方一次性扶持,每个项目最高50万元。

第七条  支持提供创拍服务。文化广电主管部门对微短剧项目提供协拍服务，协助剧组申请使用公共场地及搭建拍摄场景，协调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化场馆等各类取景地向微短剧剧组减免费用。

第八条  支持产业交流活动。适时建立微短剧专家库,组织微短剧产业课程设计,将微短剧从业人员纳入文化产业人才培训计划，组织开展采风调研、考察学习、招商引资、举办会议等微短剧产业发展交流活动。

第九条  搭建政企合作桥梁。指导各县（市、区）与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及制作机构精准对接和结对合作，推动各方资源向“跟着微短剧品韶关”倾斜，打通网络微短剧与文旅空间互动通道，把微短剧故事和场景转化为酒店民宿、休闲街区、旅游景区、文旅小镇、主题乐园等爆款产品，推动拍摄基地转化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营造跟着网络微短剧去韶关“打卡”的新风尚。
第十条 附则
（一）优秀、创意、潜力剧本，好、较好、一般等次作品，重点剧、普通剧的评定标准，按照市文广旅体局官方网站发布的年度评分细则执行。

（二）符合本扶持政策中多个资助条件的同一事项或项目，除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均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予以扶持。同一事项或项目符合市级财政多个资助政策的，不得重复申报。同一企业累计获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三）相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提供虚假申报材料，骗取奖励或者补助的，一经查实，取消奖励或者补助，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四）本扶持政策由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有关扶持资金发放按年度顺延。 


